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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愿延长股份限售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收

到持有公司控股股东绍兴诚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锋实业”）、实际

控制人董剑刚先生出具的《关于自愿延长股份限售期的承诺函》，承诺自愿将

持有的即将限售期满的首发前限售股自原限售届满日起延长限售期12个月至

2022年4月2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1、绍兴诚锋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梁湖街道金顺小微企业园内14号楼2楼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董剑刚 

成立日期：2005年12月0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78291923XH 

经营范围：计算机零部件制造；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房屋租赁；商务信

息（除证券、金融、期货外）咨询服务；计算机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进出口业务；电机及控制系统、电源产品、机电一体化及工业自动化

产品研发、制造和销售；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钢材批发、零售；酒店经营

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董剑刚 

董剑刚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3、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限售情况的说明 

诚锋实业 

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 

有限售条件股份 61,628,064 43.34 
系首发前限售股，限售期原

定于 2021 年 4 月 2 日届满 

合计 61,628,064 43.34 / 

董剑刚 

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170,016 10.67 
系首发前限售股，限售期原

定于 2021 年 4 月 2 日届满 

合计 15,170,016 10.67 / 

4、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诚锋实业及董剑刚先生最近十二个月未对公司股份进行减持。 

 

二、相关承诺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追加承诺

股份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截

止日 

延长锁定期

限（年） 

延长锁定期后

的限售截止日 
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诚锋实业 
首发前 

限售股 
61,628,064 43.34 

2021 年 

4 月 2 日 
1 

2022 年 

4 月 2 日 

董剑刚 
首发前 

限售股 
15,170,016 10.67 

2021 年 

4 月 2 日 
1 

2022 年 

4 月 2 日 

上述股东就延长股份限售期出具承诺如下： 

基于对锋龙股份未来稳定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锋龙股份价值的高度认可，为

支持锋龙股份实现未来业务拓展战略，增强投资者信心，承诺人承诺自愿将持有

的即将限售期满的首发前限售股自原限售届满日起延长限售期 12 个月至 2022

年 4 月 2 日，包括承诺期间该部分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派送股票红利等新增的



股份亦将遵守上述承诺。 

上述声明如有不实或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将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三、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股

东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的，公司董事会将及时、主动要求违反承诺的股

东履行违约责任。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自愿延长股份限售期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4 日     


